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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包括：一基板單元，其具有一基
板本體及至少兩個設置於該基板本體上表面之置晶區域；一發光單元，其具有至少一用

於產生第一種色溫之第一發光模組及至少一用於產生第二種色溫之第二發光模組，其中

上述至少一第一發光模組具有多顆電性地設置於該基板單元的其中一置晶區域上之第一

發光二極體晶粒，且上述至少一第二發光模組具有多顆電性地設置於該基板單元的另外

一置晶區域上之第二發光二極體晶粒，且每一個第一發光二極體晶粒及每一個第二發光

二極體晶粒皆為藍色發光二極體晶粒；一邊框單元，其具有至少兩個透過塗佈的方式而

環繞地成形於該基板本體上表面之環繞式邊框膠體，其中上述至少兩個環繞式邊框膠體

分別圍繞上述至少一第一發光模組及上述至少一第二發光模組，以分別形成至少兩個位

於該基板本體上方之膠體限位空間；以及一封裝單元，其具有成形於該基板本體上表面

以分別覆蓋上述至少一第一發光模組及上述至少一第二發光模組之至少一第一透光封裝

膠體及至少一第二透光封裝膠體，其中上述至少一第一透光封裝膠體與上述至少一第二

透光封裝膠體分別被局限在上述至少兩個膠體限位空間內。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該基
板本體具有一電路基板、一設置於該電路基板底部之散熱層、多個設置於該電路基板上

表面之導電焊墊、及一設置於該電路基板上表面並用於露出該些導電焊墊之絕緣層。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上述
至少一第一透光封裝膠體為一具有一第一顏色之螢光膠體，且該些第一發光二極體晶粒

所產生的光束穿過上述至少一第一透光封裝膠體以產生色溫約為 3000±500K之黃色光
束；上述至少一第二透光封裝膠體為一具有一第二顏色之螢光膠體，且該些第二發光二

極體晶粒所產生的光束穿過上述至少一第二透光封裝膠體以產生色溫約為 6500±500K之
白色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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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該些
第一發光二極體晶粒及該些第二發光二極體晶粒所產生的光波長介於 400nm至 500nm之
間。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上述
至少一第一發光模組所產生之第一種色溫小於上述至少一第二發光模組所產生之第二種

色溫。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上述
至少兩個環繞式邊框膠體皆為螢光膠體。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上述
至少兩個環繞式邊框膠體可選擇性地彼此分離或連接在一起，且上述至少兩個環繞式邊

框膠體彼此串聯或並聯。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每一
個環繞式邊框膠體的上表面為一圓弧形，每一個環繞式邊框膠體相對於該基板本體上表

面之圓弧切線的角度介於 40至 50度之間，每一個環繞式邊框膠體的頂面相對於該基板
本體上表面的高度介於 0.3至 0.7mm之間，每一個環繞式邊框膠體底部的寬度介於 1.5
至 3mm之間，每一個環繞式邊框膠體的觸變指數(thixotropic index)介於 4至 6之間，且
每一個環繞式邊框膠體為一混有無機添加物之白色熱硬化邊框膠體。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該基
板本體具有一基板單元及一設置於該基板單元上之導電單元，該導電單元包括至少一第

一導電元件、多個第二導電元件及至少一第三導電元件，上述至少一第一導電元件、該

些第二導電元件及上述至少一第三導電元件彼此分離一預定距離，且該些第一發光二極

體晶粒及該些第二發光二極體晶粒選擇性地設置於該導電單元上。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9項所述之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其中上述
至少一第一導電元件具有一第一魚骨形延伸部，每一個第二導電元件具有一第二魚骨形

延伸部、一從該第二魚骨形延伸部的一末端向外延伸而出之第一連接部、及一貫穿該第

一連接部之第一魚骨形開口，上述至少一第三導電元件具有一第二連接部及一貫穿該第

二連接部之第二魚骨形開口，該第一魚骨形延伸部收容於第一個第二導電元件的第一魚

骨形開口內，最後一個第二導電元件的第二魚骨形延伸部收容於上述至少一第三導電元

件之第二魚骨形開口內，且其餘第二導電元件的每一個第二魚骨形延伸部收容於鄰近的

第二導電元件的第一魚骨形開口內。

圖式簡單說明

第一 A圖為本發明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的第一實施例之上視示
意圖；

第一 B圖為本發明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的第一實施例之側視剖
面示意圖；

第二 A圖為本發明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的第二實施例之上視示
意圖；

第二 B圖為本發明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的第二實施例之側視剖
面示意圖；

第三 A圖為本發明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的第三實施例之上視示
意圖；

第三 B圖為本發明能夠提高演色性之混光式發光二極體封裝結構的第三實施例之側視剖
面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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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A圖為本發明基板本體之導電單元的分解示意圖；
第四 B圖為本發明基板本體之導電單元的組合示意圖；
第四 C圖為第四 B圖之 X部分的放大圖(使用第一種晶片打線方式)；
第四 D圖為第四 B圖之 X部分的放大圖(使用第二種晶片打線方式)；以及
第四 E圖為第二種晶片打線方式之側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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